
卢氏县林业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其它职权  
	序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股室(单位）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12
	林权证书核发的初审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6号公布）第六条：“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林权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已经确权发证的，不得重复核发林权证书。 
森林、林木和林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林权管理中心
	10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根据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第六条对需要办理林权证书的单位和个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不予推荐的告知申报单位，并说明理由。
	林权管理中心
	90日
	
	

	
	
	
	推荐
	3.推荐责任：将准予推荐的材料和审查意见报县人民政府。
	林权管理中心
	10日
	
	

	
	
	
	送达
	4.送达责任：将申请材料送达申请单位。
	林权管理中心
	10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本行政区域内林权证书核发单位和个人的监督管理。
	林权管理中心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林权管理中心
	
	
	

	服务电话：0398-2252396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144

	受理地点：卢氏县解放路中段林业局林权管理中心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
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股室
（单位）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13
	苗木质量检验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根据2013年6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二次修正）：“第二条 第二款 本法所称种子，是指农作物和林木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和根、茎、苗、芽、叶等。”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第十五条第二款：“种子经营者调运或者批量邮寄种子出县境的，应当附有种子质量检验证明和植物检疫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根据2013年6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二次修正）：“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科教兴农方针和种植业、林业发展的需要制定种子发展规划，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财政、信贷和税收等方面采取措施保证规划的实施。”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林木种苗管理站
	1日
	15日
	

	
	
	
	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对苗木经营者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
	林木种苗管理站
	5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进行信息验证录入后，核发《苗木质量检验证书》（对于不予核发证书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林木种苗管理站
	2日
	
	

	
	
	
	送达
	4. 送达责任：制作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林木种苗管理站
	2日
	
	

	
	
	
	事后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督检查，防治违法行为发生
	林木种苗管理站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7878903                      投诉机构：林业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144

	受理地点：卢氏县解放路中段林业局2楼林木种苗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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